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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和国务院的决定，墨竹工

卡县开展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[2 ]，现将 2020 年 11 月 1

日零时我县常住人口基本情况公布如下：

一、常住 [3]人口

全县常住人口为 49511 人，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

口普查的 44674 人相比，增加 4837 人，增长 10.83%,年均

增长率为 1.03%。

二、户别人口

全县总户数为 15389 户,其中家庭户 [4]14663 户，集体

户 726 户，家庭户人口为 45748 人，集体户人口为 3763

人。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3.12 人，比 2010 年第六次

全国人口普查的 5.00 人减少 1.88 人。

三、性别构成

全县常住人口中，男性人口为 26760 人，占 54.05%；

女性人口为 22751 人，占 45.95%。总人口性别比（以女性

为 100，男性对女性的比例）由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

普查的 105.78 上升为 117.62。

四、年龄构成

全县常住人口中，0-14 岁人口为 13172 人，占 26.6%；

15-59 岁人口为 31737 人，占 64.1%；60 岁及以上人口为



4602 人，占 9.29%；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3062 人，占 6.18%。

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，0-14 岁人口的比重

增加 1.11 个百分点，15-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2.09 个百

分点，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增加 0.99 个百分点，65 岁

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增加 0.53 个百分点。

五、民族构成

全县常住人口中，藏族人口为 44054 人，其他少数民

族人口为 672 人，汉族人口为 4785 人。与 2010 年第六次

全国人口普查相比，藏族人口增加 737 人，其他少数民族

人口增加 512 人，汉族人口增加 3588 人。

六、受教育程度人口

全县常住人口中，拥有大学（大专及以上）文化程度

的人口为 4602 人；拥有高中（含中专）文化程度的人口

为 2599 人；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9044 人；拥有小

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7856 人（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

口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、肄业生和在校生）。与 2010

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，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增加

3149 人；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增加 1170 人；拥有初中文

化程度的增加 2176 人；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减少 856 人。

七、城乡[5]人口

全县常住人口中，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8902 人，占

17.98%；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40609 人，占 82.02%。

八、地区人口

全县常住人口分布如下：



地区名称 人口数（人） 比重（%）

全 县 49511 100.00

工卡镇 10964 22.14

扎雪乡 6151 12.42

门巴乡 4000 8.08

扎西岗乡 6591 13.31

日多乡 2121 4.28

尼玛江热乡 7423 14.99

甲玛乡 6562 13.25

唐加乡 5699 11.51

注 释：

[1]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。

[2]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，普查对

象是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，不包括在中

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。

[3]常住人口包括(全年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 6 个月以

上)：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

的人；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

道半年以上的人；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

境外工作学习的人。

[4]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、居住一处共同生

活的人组成的户。



[5]城镇、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《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

定》划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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